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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導 論  

 

公務員法的考試範圍雖然不多，看似非常簡單，但是，一般考生（不

論法律系或非法律系），平常對於公務員法不僅可能毫無接觸，就算有一

些基本概念，也總是一知半解。如果在沒有法律概論的引導下，一下子要

研讀各別法律條文及內容，若欠缺一個總體觀念的話，說實在的，對於考

生來講，可能有見樹不見林的模糊感覺。例如，公務人員任用法與公務員

服務法，同樣是針對公務員身分所適用的法律，為什麼前者稱為公務人

員？後者卻稱之為公務員？二者究竟有何區別？其區別的實益何在？為何

公務員服務法所適用的公務員，又與公務員懲戒法所規範的對象相同？諸

如此類，若考生沒有了解總體觀念，準備起來，要獲取普通分數是很容

易，但要獲得高分，可能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。 
所以，本章的目的在於傳達考生要具備下列觀念：公務員的概念為

何，公務員的分類有那幾種，公務員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間的關係屬於

什麼，公務員與國家或地方法自治團體之法律關如何成立、消滅，公務員

之權利為何，如何保障等等，有了以上的概念後，可讓考生不會落入同樣

的法律名詞，卻為何會有不同的規定內容？考生準備起來，才能收事半功

倍之效。 

第一節 公務員之概念與分類 

一、公務員之概念 
公務員因各個法律的適用對象不同，而有不同之定義，故在我國法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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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對於公務員一詞並無統一概念，以下只是針對我國現行實定法，並為

定性方便，所作的區別。 

最廣義公務員 

係指凡依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者，皆為公務員。此可以國家

賠償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務員者，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

之人員」為代表。依此規定，則不僅政務官、事務官，甚至民選首

長、民意代表，只要是依據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之人，均是公務員。 

廣義公務員 

乃指受有俸給的公務員而言；包括文職、武職及公營事業機關服

務人員在內，另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，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，就其兼

任之行政職務，亦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（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

意旨參照）。依公務員服務員法第24條規定：「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

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，均適用之。」故可知此

一定義，係由此而來。 

狹義公務員 

係指官等為特任、簡任、薦任、委任及武職人員，包括政務官與

事務官在內，此可以公務員懲戒法為代表。 

最狹義公務員 

僅指具有官等、職等之文職事務官而言；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5
條規定，包含簡任、薦任、委任官等及職等之文職人員，而依同法施

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務人員，指各機關組織法規

中，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，定有職稱及官等、職等之人員。」故

可知最狹義公務員不包括政務官、民選官員及武官在內。 
 公務員在我國現行法而言，並無統一的定義，已如上述，但現行法

中，若以「公務員」為名的法律，其包含的公務員範圍很廣，可能包

含全體政府人員或扣除某些約聘人員；若以「公務人員」為名的法

律，常是指經過國家正式任用而具有官等、職等的公務員，亦即以最

狹義公務員為主，但這只是大致的分類，最主要還是要看其規範內容

而定。由於各種法律所要適用的對象不同，而若強求對公務員一詞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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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定義，反而無法達到目的。因此，以上的概念，只是為了研究、講解

的方便而為的粗略分類，對於公務員之定義，仍應視各種法規制定之

情形，而異其適用。例如，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：「稱公務員者，

謂下列人員：一、依法令服務於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

法定職務權限，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

限者。二、受國家、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，從事與委託機

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。」在刑法未修正前，刑法上公務員之意義

屬於最廣義者，但因實務適用上，發生諸多爭議，故將公務員概念，

從最廣義部分限縮在具有法定職務權限，以及從事於公共事務者，而

與國家賠償法上的公務員概念作一區隔。 
由於公務人員之概念，在現行法制及實務上還無法獲得一致見解，故

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（101.3.27考試院版）第2條即將公務人員之定義

作統一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務人員，指於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

公營事業機構（以下簡稱機關）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領俸

（薪）給之人員。前項規定不包括軍職人員、公立學校教師、派用人

員、聘用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首長。」 

 
 
本條所稱「各級政府機關」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關、地方政府及其

所屬機關、各級民意機關；所稱「公立學校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；所稱「公

營事業機構」包括國營、直轄市營及縣（市）營之各類事業機構。依現行規

定，各類別公務人員之待遇名稱依其性質各有不同，如「俸給」、「薪

給」、「給與」等，本法予以統稱為「俸（薪）給」。 

 

二、公務員之分類 
政務官與事務官 

所謂政務官，係指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，並隨政黨而進退之

公務員。事務官則是指除政務官以外，依照既定政策及方針而去執行


